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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1771948



湖北省鹤峰八峰民族药化工业总公司与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欠款纠纷案
湖北省鹤峰八峰民族药化工业总公司与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欠款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1)民二终字第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鹤峰八峰民族药化工业总公司。住所地：湖北鹤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向国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闵剑波，湖北省鹤峰县祥云法律服务所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鹤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倪明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金华，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吴昌兴，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职员。

　　上诉人湖北省鹤峰八峰民族药化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药化）为与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峰药化）欠款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鄂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雷继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明焰、代理审判员苑多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郝晋琪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7年4月15日，民族药化发起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八峰药化，并成为八峰药化的控股股东。2006年12月26日，八峰药化的控股权转至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八峰药化自成立以来，与民族药化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在经营过程中，双方一直存在互相采购原材料、代付各种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转账挂账行为。2008年1月12日，八峰药化委托北京京都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所（以下简称会计所）对其公司200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财务审计。经过审计后，会计所作出的审计结果《企业询证函》上载明：民族药化相对八峰药化的欠款总额为5244.998888万元。该《企业询证函》送达给民族药化，民族药化收阅后，在《企业询证函》上签注“核对相符”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后八峰药化多次向民族药化催收未果。2006年9月17日，八峰药化与民族药化签订一份《八峰热电厂资产收购合同》。合同约定，八峰药化收购民族药化的热电厂，包括该厂现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和现占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而后，因民族药化已将该厂的机械设备向银行贷款作了抵押，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八峰药化诉至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恩施中院）。该院审理后，于2007年12月3日作出（2007）恩中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约定的收购合同生效条件还没有成就，《八峰热电厂资产收购合同》成立但没有生效，据此驳回八峰药化对民族药化的诉讼请求。

　　2008年3月4日，八峰药化以追索本案所涉债务为由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民族药化清偿债务5244.998888万元及其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5244.998888万元债务，是从1997年4月15日民族药化成立八峰药化至2007年12月31日止，双方在长期的经济往来中，互相采购原材料、代付各种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名百的转账挂账行为而形成的。2007年12月31日，八峰药化委托北京京都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所对其公司200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财务审计，作出的审计结果《企业询证函》上载明：民族药化欠八峰药化欠款为5244.998888万元。并送达给民族药化，民族药化收阅后在《企业询证函》上签字“核对相符”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民族药化的上述行为视为对账认可所欠八峰药化的债务。热电厂的纠纷与本案欠款纠纷是两个法律关系。故八峰药化提出要求民族药化向八峰药化偿还5244.998888万元欠款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民族药化向八峰药化偿还欠款本金5244.998888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1月12日起至欠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30.405万元，保全费0.5万元，共计30.905万元，由民族药化负担。

民族药化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于2009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我公司与八峰药化之间账面反应的5224余万元债权债务，形式上是我公司的债务，实质上是八峰药化自己立项并投资兴建的热电厂的工程款，我公司并未实际占有上述款项，亦未实际拥有上述电厂工程项目，该热电厂建成后一直由八峰公司实际控制、经营、收益。原审认定热电厂产权应当归属八峰药化，却判决我公司承担上述债务，违背了本案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八峰药化的不当诉求并判由八峰药化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八峰药化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八峰药化向恩施中院提起诉讼，请求该院判令民族药化清偿一宗合同债务，该院经审理作出（2008）恩中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确认：“八峰药化股份公司配套兴建的热电联建项目（即热电厂）的权属问题是引起本案诉争的原因，自恩施州计委2003年4月17日的批准立项，到该工程的建设施工和解决热电厂并网运行及要求华中电网收购富裕电量的主体均为八峰药化股份公司，故热电厂的产权应为八峰药化股份公司所有。”该院依据上述认定，作出了相关民事判决。该判决后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确认，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本案所涉5244.998888万元债务，绝大部分是建设热电厂的项目资金，该项目是以八峰药化借款给民族药化的形式由民族药化组织建设的。2006年9月17日，八峰药化与民族药化签订的《八峰热电厂资产收购合同》约定：收购总价款5176.88万元；第四条约定，以八峰药化的全部债权作为该公司支付收购民族药化八峰热电厂的全部或部分对价，多退少补。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由热电厂建设工程款问题引起，本案争议债务，主要是该笔款项。民族药化关于热电厂的归属直接影响到本案处理结果的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案涉热电厂又称为八峰药化附属电厂，该厂建设工程系立项在八峰药化名下，是在民族药化控股八峰药化时由八峰药化出资，民族药化负责兴建的。其建设资金，是以民族药化向八峰药化借款债务的形式挂账处理的。2006年9月17日，双方签订的《八峰热电厂资产收购合同》约定以热电厂的资产抵扣民族药化的债务，虽然热电厂已经实际交接给八峰药化，但在具体操作中，因民族药化未按约定解除附加在热电厂相关资产的担保负担，按照《八峰热电厂资收购合同》的约定，在未解除资产担保负担情况下，该收购合同被（2007）恩中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未生效。八峰药化在经营热电厂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导致电厂停工，造成一定损失。

　　恩施中院（2008）恩中民初字第44号案件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均对热电厂的归属作出了明确认定。虽然该案件并非确权之诉，上述民事判决所确认的热电厂归属事项在（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88号案件中没有既判力和执行力，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款之规定，上述生效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无需当事人再行举证、质证，即有在另案中作出司法确认的证据效力，从而对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将产生根本性影响。原审法院（2008）鄂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案件虽然判决在前，但在本案二审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如果本案予以维持，则会造成两个法律文书的冲突，势必形成民族药化既要承担热电厂建设费用，又要将热电厂交付给八峰药化的法律后果。而民族药化也将失去法律救济途径，该后果对民族药化显失公平。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一、撤销（2008）鄂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发回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湖北省鹤峰八峰民族药化工业总公司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4050元，予以发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雷继平

　　审判员　陈明焰

　　代理审判员　苑多然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郝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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